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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基礎擋土牆之結構檢核

陳承胤*、李志隆**、張嘉猷***

一、前言

擋土牆為邊坡開挖或路堤填築中最為常見的擋土結構物之一，當面臨軟弱地質時其基礎往往

需加設基樁以增加擋土牆底的承載力及穩定性，然而加設基樁後之擋土牆其基礎之結構行為已不

同於一般擋土牆，在結構分析及設計時應多加留意以免造成結構失敗。因此本文將以能方便取得

之程式並配合 Excel 程式介紹樁基礎擋土牆結構之檢核方法。另將針對不規則配置樁群之折減方

式作說明，期能達到合理設計之目的。

本文首先對擋土牆的受力機制、檢核程序作介紹，再對擋土牆與基樁間力量傳遞方法作推

導，之後說明基樁之檢核程序。另因擋土牆基礎踵端與趾端受力大小不同，該兩部分之基樁常為

不對稱配置，故本文亦針對不規則樁群之結構分析方式作一說明。最後以一範例說明如何透過公

路總局參考圖所附之直接基礎擋土牆程式求取基礎中心之作用力並檢核擋土牆體、以自行編寫的

Excel 程式檢核擋土牆基礎、計算傳遞至基樁之外力及以 PCACOL 程式配合自行編寫的 Excel 程

式進行基樁承載力檢核及樁體設計，來達成完整的樁基礎擋土牆之結構檢核。

二、樁基礎擋土牆結構檢核介紹

樁基礎擋土牆可視為擋土牆及基樁兩部份進行分析，以懸臂式擋土牆為例，如圖一所示擋土

牆所受外力藉由力平衡計算得基礎底水平、垂直作用力，之後對該力值進行分配以估算各樁所承

受外力，以此對基樁進行分析檢核，以下將對擋土牆底作用力計算、擋土牆檢核、牆底力量傳遞

至基樁分配方式及基樁檢核進行介紹。同時並對不規則群樁折減方式作說明。

2.1 擋土牆底作用力計算

2.1.1常時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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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擋土牆與基樁力量傳遞圖

如圖二所示，常時狀態下擋土牆將承受土壓力 P1、超載 P2、水壓力 P3，加上擋土牆體自

重 P4 及土壤自重 P5，由力平衡可算得牆底水平合力 PH、垂直合力 PV 及該合力作用位置 eL。說

明如下：

(1) 土壓力 P1：土壤浸水部分單位重為 r' = (rs – rw)，因此地下水位以下土壓力需扣除 0.5

rwHw
2Ka，本部份為計算方便，將扣除部分於水壓力計算時再行考量故

HKC2HrK
2
1P1 asa  2

)(SINP1)V(P1 

)(COSP1)H(P1 

式中 Ka 為主動土壓力係數，採 Coulomb's formula 計算，各參數為：

2

2

2

a

)(COS)(COS
)(SIN)(SIN

1)(COS)(COS

)(COS
K

























：背填土壤摩擦角

：牆背與垂直面交角

δ：摩擦角，為常時狀況土壤與土壤之摩擦角即 δ =
rs：土壤單位重

H：擋土牆高度

C：背填土壤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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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載 P2：

'hrB)VP2( sh 

H'hrKP2 sa 

式中

h’=a+b，a 為邊坡土壤載重相當之均佈填土高度、b 為車輛超載相當之均佈填土高度

Bh：基礎牆頂內緣至基礎踵端水平距離

(3) 水壓力 P3：配合土壤浸水部份側向土壓力之修改，水壓力原為 0.5 rw Hw
2 修改為 0.5 rw Hw

2

(1-Ka)因此

)K1()H(r
2
1P3 a

2
ww 

式中

rw：地下水單位重

Hw：地下水位高度

(4) 擋土牆底垂直合力 PV、水平合力 PH 及其作用位置 eL：對於總擋土牆長度 L 之結構體而言，

以趾端為力矩原點，由力平衡可得牆底垂直合力 PV、水平合力 PH 及彎矩 M，其中彎矩可藉

由垂直合力水平偏移 X（即距基礎中心線 eL）表示。亦即外力透過擋土牆傳遞而於基礎底距

基礎中心線距離 eL處形成垂直合力 PV 及水平合力 PH 繼續往下傳遞，各力值說明如下：

 LP5P4P2(V)P1(V)PV 

 LP3P2P1(H)PH 

or MMM 

VP
M

X  X
2
BeL 

式中

B：擋土牆基礎寬度

x1：土壓力合力作用點至擋土牆趾端水平距離

x2：超載合力作用點至擋土牆趾端水平距離

x4：擋土牆體重心至趾端水平距離

x5：土壤重心至擋土牆趾端水平距離

y1：土壓力合力作用點至擋土牆底垂直距離

y2：超載合力作用點至擋土牆底垂直距離

y3：地下水位合力作用點至擋土牆底垂直距離。

 Lx5P5x4P4x2P2(V)x1P1(V)M r 

 Ly3P3y2P2y1P1(H)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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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樁基礎擋土牆常時所受外力及自重

2.1.2震時狀況

依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3.23 節規定，與地震力之載重組合並未含活載等相關載重，因此如圖

三所示，地震時擋土牆將承受地震時土壓力 Pae、水壓力 P3、擋土牆體自重 P4、該自重引致之

水平慣性力 P4（H）、土壤自重 P5 及該自重引致之水平慣性力 P5（H），由力平衡可算得牆底水

平合力 PH、垂直合力 PV 及該合力作用位置 eL。說明如下：

(1) 地震時之土壓力 Pae：土壤浸水部分單位重為 r' = (rs – rw)，因此該側向力為 0.5 (rs – rw)

Hw
2Kae，本部份為計算方便，將其修改為 0.5 rs Hw

2Kae 因此可得

HKC2HrK
2
1Pae aesae  2

)(SINPaePae(V) 
)(COSPaePa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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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ae 為動態之主動土壓力係數，採 Momonobe-Okabe's formula 計算，各參數為：

2

2

2

ae

)(COS)(COS
)(SIN)(SIN

)(COS)(COS)(COS

)(COS
K

























1

(Kh)tan-1
Kh：水平加速度係數

δ：摩擦角，為震時狀況下土壤與土壤之摩擦角即 δ= 
2
1

(2) 水壓力 P3：配合土壤浸水部份側向土壓力之修改，水壓力原為 0.5 rw Hw
2 修改為 0.5 rw Hw

2

(1-Ka)因此

)K1()H(r
2
1P3 ea

2
ww 

(3) 擋土牆慣性力 P4（H）及土壤慣性力 P5（H）：該計算式如下所示，其中水平加速度係數 Kh

係依 AASHTO-1996 規範之建議採 475 年回歸期地震地表加速度係數之半，就 97 年版部頒公

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架構即取 0.2SDS；就 84 年版部頒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架構即取

ZI/2。

DSSP4
2
ZIP4KhP4P4(H)  或

DSSP5
2
ZIP5KhP5P5(H)  或

式中

Z：工址水平加速度係數

I：用途係數

SDS：工址短週期之設計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4) 擋土牆底水平合力 PH、垂直合力 PV 及其作用位置 eL：對於總擋土牆長度 L 之結構體而言，

以趾端為力矩原點，由力平衡可得牆底垂直合力 PV、水平合力 PH 及彎矩 M，其中彎矩可藉

由垂直合力水平偏移 X（即距基礎中心線 eL）表示。亦即外力透過擋土牆傳遞而於基礎底距

基礎中心線距離 eL處形成垂直合力 PV 及水平合力 PH 繼續往下傳遞，各力值說明如下：

 LP5P4Pae(V)PV 

 LP5(H)P4(H)P3Pae(H)PH 

or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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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ae：震時土壓力合力作用點至擋土牆趾端水平距離

yae：震時土壓力合力作用點至擋土牆底垂直距離

y4：擋土牆體重心至擋土牆底垂直距離

y5：土壤重心至擋土牆底垂直距離

擋
土
牆
自
重

水
壓
力

地
震
時
土
壓
力

xae

擋
土
牆
慣
性
力

x4

土
壤
慣
性
力

土
壤
自
重

x5 x5

y3
x4

H
Pae

yae
δ

Hw P3

P4

P4(H)

P5

P5(H)

圖三、樁基礎擋土牆地震時所受外力及自重

2.2 擋土牆檢核

擋土牆檢核可分為牆體及基礎版兩部份，前者依一般牆體檢核即可，後者則因支承於基樁因

此與一般懸臂式擋土牆基礎版之檢核方式不同，分述如下。

v
M

X 

X
2
BeL 

 Lx5P5x4P4xaePae(V)M r 

 Ly5P5(H)y4P4(H)y3P3yaePae(H)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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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樁基礎擋土牆各部位鋼筋

2.2.1牆體檢核

各類鋼筋配置位置示意圖如圖十三所示，主要分

為主筋、分佈鋼筋、剪力鋼筋、溫度筋，其檢核方式

為：

(1) 主筋檢核：

常時狀態下，如圖十五所示，擋土牆體將承受土壓

力 P1、超載 P2 及水壓力 P3，臨界斷面位於 a-a，

由力平衡可算得該斷面所受力矩 Ma-a 及剪力

Va-a。說明如下：

圖十五、常時擋土牆牆體所受外力

1. 土壓力 P1：土壤浸水部分單位重為 r' = (rs – rw)，因此該側向力為 0.5 (rs – rw) Hw
2Ka，本部

份為計算方便，將其修改為 0.5 rs Hw
2Ka 因此可得

JKC2JrK
2
1P1 asa  2

)(SINP1)V(P1 

)(COSP1)H(P1 

式中

Ka：為主動土壓力係數

rs：土壤單位重

J：擋土牆牆體底至土壤頂距離

C：背填土壤凝聚力

δ：摩擦角，此處為土壤與牆體之摩擦角即 
3
2



：背填土壤摩擦角

：牆背與垂直面交角

牆主筋
牆分佈鋼筋
溫度鋼筋

縱向鋼筋

橫向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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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載 P2：

J'hrKP2 sa 

式中

h’=a+b，a 為邊坡土壤載重相當之填土高度、b 為車輛超載相當之填土高度

3. 水壓力 P3：配合土壤浸水部份側向土壓力之修改，水壓力原為 0.5 rw Hw
2 修改為 0.5 rw Hw

2

(1-Ka)因此

)K()H(r
2
1P3 a

2
ww  1

式中

rw：地下水單位重

Hw：地下水位位於斷面 a-a 以上之高度

4. 臨界斷面 a-a 每公尺牆體所受力矩 Ma-a 及剪力 Va-a：由力平衡可得

  1321a,-a xVP1-yP3yP2yHP1M 常時

 P3P2HP1V a,-a 常時

地震狀態下，如圖十六所示，擋土牆體將承受地震時土壓力 Pae、水壓力 P3，臨界斷面位

於 a-a，由力平衡可算得該斷面所受力矩 Ma-a 及剪力 Va-a。說明如下：

xae

土
壓
力

θ

水
壓
力

yaeaa
δ

Pae

aa
y3

P3

圖十六、地震時擋土牆牆體所受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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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時土壓力 Pae：土壤浸水部分單位重為 r' = (rs – rw)，因此該側向力為 0.5 (rs – rw)

Hw
2Kae，本部份為計算方便，將其修改為 0.5 rs Hw

2Kae 因此可得

JKC2JrK
2
1Pae ea

2
sea 

)(SINPae)V(Pae 
)(COSPae)H(Pae 

式中

Kae：動態主動土壓力係數

δ：摩擦角，此處為土壤與牆體之摩擦角即 
3
1



2. 水壓力 P3：配合土壤浸水部份側向土壓力之修改，水壓力原為 0.5 rw Hw
2 修改為 0.5 rw Hw

2

(1-Kae)因此

)K()H(r
2
1P3 ea

2
ww  1

3.臨界斷面 a-a 每公尺牆體所受力矩 Ma-a 及剪力 Va-a：由力平衡可得

  ae3aea,-a xVPae-yP3yHPaeM 地震

P3HPaeV a,-a 地震

依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3.23 節規定，對於容許應力設計法中，含地震力之載重組合，該容許力

尚可提高 133％，因此可得斷面 a-a 所受最大載重為：











1.33
M

,MmaxM a,-a
a,-a

地震
常時











1.33
V
,VmaxV a,-a

a,-a
地震

常時

所需抗拉鋼筋量 As 為：

mins,
s

s A
djf

M
A 




式中

fs：使用載重下鋼筋受拉應力

3
k

-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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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

fn
f

11k

n：彈性模數比

fc：使用載重下混凝土最外受壓纖維應力（= 0.4 f’c）

d：擋土牆壁體有效厚度

As,min：最小鋼筋量

依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7.1.6 節規定，拉力鋼筋所產生之彎矩容量至少須為開

裂彎矩之 1.2 倍，但所配鋼筋量若大於所需鋼筋量 1/3 以上時則不在此限，因此

取兩者較小者為最小鋼筋量即：





  sminmins, A

3
4

,dbminA 

式中













y

n
min f

2mR
-1-1

m
1

c

y

0.85f'
f

m

2
cr

2
n

n bd
/M1.2

bd
M

R




強度折減因素

拉纖維之距離總斷面中性軸至最外受
軸之慣性矩混凝土總斷面積對中性開裂彎矩模數





t

gr
cr y

If
M

b：擋土牆單位長度

(2) 分佈鋼筋檢核

如圖十四所示，由於牆體外側僅於地震狀態下承受張力，

因此以牆體本身之慣性力計算所需分佈鋼筋量

mins,
s

s A
djf

M
A 




式中

1.33
yKhW

M




W：擋土牆體自重

W ×Kh
y

圖十四、擋土牆牆體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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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水平加速度係數

y：擋土牆體重心距牆底垂直距離

As,min：最小鋼筋量，同前節所述

(3) 剪力筋檢核

當設計剪應力超過混凝土容許剪應力時應配置剪力鋼筋（如下所示）但基於牆體配筋不易，

通常藉由加大牆厚以增加混凝土容許剪應力，俾確保不需配置剪力鋼筋。









需配置剪力鋼筋

不需配置剪力鋼筋

v

v

bd
V

c

c

式中

V：擋土牆臨界斷面 a-a 所受剪力，如（1）所述即 









1.33
V
,VmaxV a,-a

a,-a
地震

常時

vc：混凝土之容許剪應力，依規範 2.2.5 節規定，取 '
cf0.25

(4) 溫度筋檢核

依規範 7.1.11 節規定，對於牆近外露部分，如無其他加強鋼筋，則應配置適量之乾縮及溫度

應力鋼筋，其總面積至少為 2.7cm2/m。

2.2.2基礎版檢核

各類鋼筋配置位置示意圖如圖十三所示，主要分為橫向鋼筋及縱向鋼筋，除進行上列檢核

外，由於基礎係支承於基樁上，因此尚需對基礎版進行梁式剪力及貫穿剪力檢核，說明如下：

(1) 橫向鋼筋檢核：樁基礎版橫向所需底層鋼筋及頂層鋼筋算得如下

mins,
ps

bots, A
djf

M
A 






mins,
ps

-

tops, A
djf

M
A 




式中

As,bot：樁基礎版橫向底層所需鋼筋

As,top：樁基礎版橫向頂層所需鋼筋

M+
常時（M+

地震）：常時（地震）橫向最大正彎矩，即樁基礎版受 2.1.1 節（2.1.2 節）之水平、

垂直合力後所算得之橫向最大正彎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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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M

,MmaxM 地震
常時

M-
常時（M-

地震）：常時（地震）橫向最大負彎矩，即樁基礎版受 2.1.1 節（2.1.2 節）之水平、垂

直合力後所算得之橫向最大負彎矩。











1.33
M

,MmaxM
-

-- 地震
常時

dp：樁基礎版有效深度

fs、j、As,min：算法同 2.2.1 節所述。

(2) 縱向鋼筋檢核：樁基礎版縱向所需底層鋼筋及頂層鋼筋算得如下

mins,
ps

bots, A
djf

M
A 






mins,
ps

-

tops, A
djf

M
A 




式中

As,bot：樁基礎版縱向底層所需鋼筋

As,top：樁基礎版縱向頂層所需鋼筋

M+
常時（M+

地震）：常時（地震）縱向最大正彎矩，即樁基礎版受 2.1.1 節（2.1.2 節）之水平、

垂直合力後所算得之縱向最大正彎矩。














1.33
M

,MmaxM 地震
常時

M-
常時（M-

地震）：常時（地震）縱向最大負彎矩，即樁基礎版受 2.1.1 節（2.1.2 節）之水平、垂

直合力後所算得之縱向最大負彎矩。











1.33
M

,MmaxM
-

-- 地震
常時

d：樁基礎版有效深度

fs、j、As,min：算法同 2.2.1 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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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式剪力檢核

依規範 7.2.5 之 6 及 5.4.8 規定該梁式剪力之臨界斷面位於距擋土牆面距離 dp處，如圖十七所

示，並依如下進行檢核：

pwc dLvV 梁式剪力

式中

V 梁式剪力：基樁對臨界斷面所引致之剪力，可依規範 5.4.8 規定估算貢獻之基樁數，再乘上各

該基樁所提供之垂直力（即下節所算得之 vi）加總可得，即樁中心位於臨界斷面外

側 0.5 樁徑以上者計入、位於內側 0.5 樁徑以上者不計、之間者以內插估計以算得

產生剪力之基樁數。

vc：混凝土可承受之容許剪應力，依規範 7.2.5 節之 2 規定，對於梁、單向版及基腳，僅受

剪力與撓曲者可取 '
cc f0.25v  。

Lw：臨界斷面長度，即擋土牆縱向長度

dp：樁基礎版有效深度
(4) 穿孔剪力檢核

依規範 7.2.5 之 6 規定每根樁穿孔剪力之臨界斷面位於基樁面距離 dp/2 處，如圖十七所示，

並依如下進行檢核：

p0c dbvV 穿孔剪力

式中

V 穿孔剪力：基樁穿孔剪力，即基樁垂直反力（下節所算得之 vi）扣除臨界斷面所圍混凝土重

及該區塊上方之土重。

vc ： 混 凝 土 可 承 受 之 容 許 剪 應 力 ， 依 規 範 7.2.5 節 之 6 規 定

'
c

'
c

c
c f0.48f

0.53
0.21v 











，對於圓形集中載重而言 βc=1，因此 '

cc f0.48v 

b0：臨界斷面周長

dp：樁基礎版有效深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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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梁式及穿孔剪力臨界斷面

2.2.3基礎版彎矩之簡化分析

上節於進行橫向及縱向鋼筋檢核時，須先算得樁基礎版橫向及縱向最大正、負彎矩，常需透

過套裝軟體（如 SAP、MIDAS、STAAD PRO 等）進行分析，對於不熟悉該軟體者而言較為耗時，

因此以下將介紹簡化之分析方式：

(1) 橫向最大正、負彎矩：計算橫向彎矩時將樁基礎版結構簡化以單向版分析如圖十八所示，可

算得橫向最大正、負彎矩如下：

2

2
L

3

22
L

3

3
LL

l
bav

-
l

bav
l
abv

-
l
abv

M 

 ab
l
abv

M 2

2
L- 

式中

M+
常時（M+

地震）：常時（地震）樁基礎版橫向最大正彎矩














1.33
M

,MmaxM 地震
常時

M-
常時（M-

地震）：常時（地震）樁基礎版橫向最大負彎矩











1.33
M

,MmaxM
-

-- 地震
常時

vL：每公尺長之擋土牆底垂直合力，即 2.1 節所算得之垂直合力除以擋土牆長度

vL=PV/Lw。

a：垂直合力作用位置距左側基樁之距離

b：垂直合力作用位置距右側基樁之距離，其中 ab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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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vL

F1 F2
a b

l2l1

l

T1 T2

l'
l

圖十八、有效梁寬示意圖

(2) 縱向最大正、負彎矩：計算縱向彎矩時將樁基礎版結構簡化如圖十八、十九所示，於算得各

底部反力 F1、F2 後，依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制定之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 2.12 節規定，估得

有效寬度 T1 及 T2後，以此寬度視為連續梁分析以求得最大正彎矩及負彎矩，說明如後：

1. 版底反力計算：如圖十八所示，可算得反力為

3

2

3

2

2

3

2

3

2

1

l
vab-

l
bva

l
vaF

l
vab

l
bva

-
l

va
-vF





2. 有效梁寬估算：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 2.12 節對 T 型梁有效翼寬作有規定，依循該規定做為有

效梁寬之估算依據，即該寬度不得超過梁跨度之 1/4 且每側懸出之有效寬度不得超過版厚之 8

倍及該梁與鄰近梁間淨距之一半，如圖十八、十九所示，亦即：






/2l'

8h
l

4
s

T 1
1

1 且






/2l'

8h
l

4
s

T 2
2

2 且

式中

s1、s2：基樁間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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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l2：樁間距 s1、s2 之懸出翼寬

T1、T2：樁間距 s1 及 s2 之有效梁寬

h：樁基礎版厚度

l’：排樁橫向淨距

圖十九、縱向構架受力圖

3. 縱向最大正、負彎矩計算：該結構如圖十九所示，承受由前列算得之均佈荷重 wi（其中

iw

i
i TL

F
w


 ，i=1、2），由於本結構非屬預力構材、所承受之均佈荷重主要由土壓力及自重

所構成，其活載重與靜載重比值小於 3、相鄰跨徑比小於 1.2，因此符合 ACI彎矩係數法之假

設，本文為簡化分析工作，將採該法進行最大彎矩計算如圖二十所示即：

11
sw

M

16
sw

M

2
11-

1

2
11

1





、

11
sw

M

16
sw

M

2
22-

2

2
22

2





可得最大正彎矩及最大負彎矩

 
 -

2
-
1

-

21

MMmaxM

MMmax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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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s

16
s2

11
s2

圖二十、ACI係數法彎矩圖

2.3 牆底力量傳遞至基樁分配方式

土壓力、水壓力、超載、自重等力量透過擋土牆傳遞而於基礎底距基礎中心線距離 eL 處形

成垂直及水平作用力繼續往下傳遞至樁群，該作用力如何分配傳遞至每根基樁。以下將分別就傳

遞至基樁之垂直力、水平力及彎矩力加以說明。

2.3.1傳遞至基樁之垂直力

假設基樁承受垂直力時以樁群之重心為中心而變位，且樁之垂直反力與擋土牆底面之垂直位

移量成正比例變化時。如圖四所示，亦即：

d4
Pv4

d3
Pv3

d2
Pv2

d1
Pv1



式中 Pv 為各樁因外力矩 m 相應產生之垂直反力（壓力為正值、拉力為負值）；di 則為各樁

至群樁重心之距離（本例由重心往左為正值，往右為負值）。將上列關係式代入力矩公式為：

d1
diPv1

d1
d4d3d2d1Pv1

d1
d4

Pv1
d1

d3
Pv1

d1
d2

Pv1
d1
d1

Pv1

d4Pv4d3Pv3d2Pv2d1Pv1m

2

2222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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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得 2di
d1m

Pv1



 ， 同 理 2di
d2m

Pv2



 、

2di
d3m

Pv3



 、 2di
d4m

Pv4





故任一基樁所受之垂直力 vi 為：

2
V

di
dim

n
P

vi





式中

n：群樁根數

m：垂直合力 PV 對樁群重心之力矩

di：所計算樁與樁群重心距離

Σdi2：自群樁重心至各樁距離之平方和

2.3.2傳遞至基樁之水平力

假設基樁為均質、等向性之線性構材，則所

承受之水平力 hi 大小將與其剛度成正比故：

  常數
iEI

hi

       EI
P

EI
hi

EI
h2

EI
h1 H

i21 
 即

H
i P

(EI)
(EI)

hi 


得當各基樁剛度不同時可

n
P

hi H若各基樁剛度相同時則

2.3.3傳遞至基樁之彎矩力

對於樁基礎擋土牆而言，假設擋土牆與基樁

間係固接，樁頭所受水平力 hi 引致之樁頭彎矩

m0，對於地層性質相同且樁長大於(π/β)者而言，

依日本道路橋示方書規定如圖五所示（其推導詳

見 2.4.4 節）

v3

d4

Pv3

v2v1

d1

d2 d3

Pv2Pv1

v/n

v4

Pv4

群樁重心

m

v

圖四、基樁所受垂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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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頭位於地層中

且視基腳與基樁為固定連接

樁頭突出地面

且視基樁與基腳為固定連接

位

移

彎

矩

圖

樁

頭

位

移

Dkh
hi

IpEp4
hi

3 









  

hi
IpEp12

2ht1
3

3










樁

頭

彎

矩

2
hi

m0  hi
2

ht1
m0 




地

層

中

最

大

彎

矩

0
2

-
0.2079me

2
hi

mm 






 














ht

1
tan-exp

ht2
ht1

ht-himm -1
2




註：ht 為基樁露出地表面長度、Lm為地層中最大彎矩處至地表面距離

圖五、基樁位移彎矩圖

m0

mm

Lm

hi m0

位移 彎矩

δ
m0

位移

hi

彎矩

mm

m0

ht

Lm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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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

m0 

對於擋土牆底遭沖刷導致樁頭露出 ht 者

hi
2

ht1
m0 







式中

4
Ip4Ep

Dkh





D：樁徑

Ep：樁體彈性係數

Ip：樁體慣性矩

kh：水平地盤反力係數，該值除依現場孔內水平側向載重試驗估算外，亦可依日本道路示

方書規定或以經驗公式估算，分述如下：

（1）依日本道路示方書規定：

29
9

-
29
3

-
29
32

DIp)(EpE0)0.339(kh 

式中






地震

常時

2
1



E0=28N’：變形係數

N’=（1/β）深度內之平均標準貫入試驗 N 值

由於 β 係 kh 之函數因此需透過迭代方式估算，如圖六所示，首先依基樁性質取

得混凝土 28 天抗壓強度 f’c、樁徑 D 並依常時或地震決定 α 值後，假設一 kh 值

代入 β以計算平均 N 值估算深度，依此深度內之 N 值取平均後計算變形係數 E0

並計算 kh 值，重新調整假設值後，依如上計算程序，直至假設值趨近計算值後，

該值即為 kh。以上計算程式，如圖二六。

(2)依其他經驗公式：以下 N’亦為（1/β）深度內之平均 N 值，因此應依如上迭代程序

以求得 kh值，各公式計算程式如圖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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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水平地盤反力係數計算流程

日本土質工學會（kg/cm3）： )1y(1/2-y3/4-)D0.2(28N'kh  式中

福岡及宇都公式（kg/cm3）： 0.4060.691N'kh 

赤井及高橋公式（kg/cm3）： 0.370.502N'kh 

(yes)

α、f c、D

假設 kh = kh0

計算N 值估算深度 4-
Ip4Ep

Dkh1

計算估算深度內之 N 值平均值 = N

1/2-y3/4-)D0.2(28N'kh1

0.4060.691N'kh1

0.370.502N'kh1

計算變形係數E0 = 28N

1/2-y3/4-)D0.2(28N'kh

kh = kh1

(no)

道
路
橋
示
方
書

經
驗
公
式

kh kh1

(取 kh = k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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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六、水平地盤反力係數計算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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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樁檢核介紹

外力傳遞至擋土牆並經上列計算後可進一步獲得單樁所承受之外力，以該力值對基樁進行下

列各項檢核俾確保基樁之配置、數量及長度符合所需。以下將分別依承載力、拉拔力、水平抵抗

力及樁體強度檢核進行介紹；另為避免超量設計最後針對樁群折減方式做說明。

2.4.1基樁容許承載力檢核

基樁容許承載力估算方式，一般有「根據載重試驗」、「根據打樁公式」及「根據靜力學及鑽

探資料推算」等三種。「根據載重試驗」較為可靠，但因費用較高、時間較長、工址環境是否適

用等因素大多未採此法；「根據打樁公式」係以動力試驗推算靜力承載力，故尚需相當數量之統

計資料及經驗方能擇得適合該工址之打樁公式俾以合理估得承載力，且本法僅適用於鎚擊式點承

樁，不適用於摩擦樁。基於上列兩方法存在若干限制，因此常採用第三種方式即「根據靜力學及

鑽探資料推算」，本法係以土壤剪力強度及基礎承載力公式估算或依標準貫入試驗 N 值配合半經

驗公式估算，對於黏土地質而言，Tomlinson、Meyerhof、Vijayvergiya 與 Focht 等提出有不同估算

方式，對於砂土地質而言，Meyerhof 亦提出相關經驗公式。另日本道路橋示方書亦針對不同地質

提出各種估算方法，為最常使用方式之一，亦即基樁容許承載力
aQ 為：

  pssua W-WW-qcQ
FS
1

Q 

式中

aQ ：基樁容許承載力









2

3
FS

地震

常時

spu QQQ 

ppp AqQ 

pq ：樁端點支承力（如表 1）

pA ：樁頭面積

iisis ULfQ 

sif ：樁周圍摩擦阻抗（如表 1）

iL ：土層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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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 ：樁周長

qc：群樁折減係數

sW ：基樁置換之有效土重

pW ：單樁有效重

2.3.1 節所算得之基樁所受垂直力 vi 需小於上列基樁容許承載力 aQ

表 1、基樁支承力及摩擦阻抗力估算(日本道路橋示方書)

樁端點支承力 pq 樁周面摩擦阻抗 sf

地質分類 )t/m(q 2
p 地質分類 )t/m(f 2

s

砂層 (N'≧30) 300 砂性土 N/2≦20

卵礫石層 (N'≧50) 750 黏性土 C or N≦15

*泥岩、頁岩、粉岩等風化岩 3qu≦1200 - -

鑽

掘

樁

*良好砂岩 3qu≦1500 - -

砂層 (N'≧30) 30N'≦1000 砂性土 N/5≦10

卵礫石層 (N'≧50) 30N'≦1500 黏性土 C or N≦15

打

擊

樁

岩層 40N'≦2000 - -

備註：

N'=(N1+N2)/2≦40 N1=樁底端 N 值 N2=樁底端至往上 4D 範圍平均 N 值

*下限設計參數值依調查結果而定 qu=軸壓縮強度(t/m2)

2.4.2基樁容許拉拔力檢核

當樁基礎擋土牆之垂直載重偏心較大時，某些基樁可能產生拉拔力，此情況尤常見於遭受地

震力時，該容許值 Pa 可由拉拔力試驗或藉由靜力學公式推得，後者因經濟考量較常採用，D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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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erhof 等皆提出有相關公式，另常為國內採用者為日本道路橋示方書所定方式，即：

p
s W
FS

qcQ
Pa 




式中

Pa：基樁容許拉拔力









2
3

FS
地震

常時

2.4.3群樁折減率計算

對於摩擦或點承摩擦樁之群樁系統而言，各基樁間因承受外力而傳遞至土壤之應力幅將產生

重疊，亦即土壤所能提供每根基樁重疊部分之摩擦阻抗將相對減少，因此對於間距較小者（該距

離與樁徑有關，通常指小於 6~8 倍樁徑），該摩擦阻抗之遞減不宜忽略，依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

範 5.5.3 節指出，樁群配置時，樁與樁之中心間距不小於樁之標稱直徑或邊長之 2.5 倍時，則該

排樁得不必視作群樁。據此當間距小於該值時，應確實考量該遞減之影響，亦即對前節所算得之

容許摩擦力或拉拔力值進行折減，該數值即群樁折減率，以下將依規則及不規則樁群說明推導方

法。

對於規則樁群而言，常用者有 Converse-Labarre 公式及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5.5.4 節對群

樁載重折減率之規定。前者係以如下之概念進行推算：

 
基樁總周長
基樁應力重疊區周長基樁總周長

群樁整體折減率




並假設土壤為塑性、樁群為矩形、各樁間之水平向及垂直向距離皆相同且水平向間距等於垂

直向間距、忽略各樁間斜方向之影響以進行推算。如圖九所示，就樁徑 D、樁心間距 S 之雙根樁

群而言，其群樁整體折減率 E 為

 為徑度式中





180
S2

D
tan

1
180

1
D2

a2D2
E

1 














a：基樁應力重疊區長度

對於 n 排 m 列之矩形且水平向及垂直向距離為 S 之樁群而言，其群樁整體折減率 E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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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梅花樁修正為規則樁群

     

    

    

   










 


















S2
D

tan
nm90

n1mm1n
1

180
D

Dnm
2

n1mm1n1

Dnm
a2

n1mm1n1

Dnm
a2n1ma2m1nDnm

E

1









另一方式為依部頒規範規定之公式，其係沿用美國 AASHTO 規範規定，該規範則參考

Converse-Labarre 公式並基於其忽略各樁間斜方向之影響，為避免低估群樁折減率，AASHTO 以







 

S
D

tan 1 取代 Converse-Labarre 公式中之 





 

S2
D

tan 1 ，亦即

   










 


S
D

tan
nm90

n1mm1n
1E -1

由於 Converse-Labarre 公式做了前述假設，因此使用本公式時亦應符合樁群為矩形、各樁間

之水平向及垂直向距離皆相同且水平向間距等於垂直向間距之條件。另對於兩向不相同者，規範

基於方便估算亦允許取間距小者來進行計算。

另對於梅花樁及因補樁導致不規則樁群而言，將無法

使用上述方法，對於此類不規則樁群，常將不規則樁群擴

充修正為規則樁群再依部頒規範公式估算，如圖八所示，

惟缺乏理論依據該正確性有待商確；另一方式為 Feld 法，

即視樁群內某樁之容許承載或拉拔力，受相鄰各樁之影

響，相鄰每根樁將降低 1/16 容許力量；另一方法為引用

Converse-Labarre 公式之推導概念逐一推算（參考公路總

局中華營管小組月報-依Converse-Labarre公式精神探討不

規則樁群之基樁載重折減率計算（張嘉猷、95 年））為一

較準確且不致過於繁複之估算方法，即：Converse-Labarre

公式精神為

 
基樁總周長
基樁應力重疊區周長基樁總周長

群樁整體折減率




虛擬基樁

不規則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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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群樁中之某一基樁折減率

 
基樁周長
基樁應力重疊區周長基樁周長

單樁折減率




如圖九所示，就樁徑 D、樁心間距 S 之雙根樁群而言，其單樁折減率 E 為

 為徑度式中





180
S2

D
tan

1
180

1
D

aD
E

1 














以此精神推估不規則樁群之單樁折減率為

180

S2
D

tan

-1
180

-1180-1
D
a

-1
D

a-D
E i

i-1

i

i

ii







































圖九、雙樁應力重疊圖

式中

ai：相鄰某基樁對該樁之應力重疊區長度

Di：相鄰某基樁對該樁之應力重疊區長度

Si：相鄰某基樁與該樁之中心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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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基樁承受橫向力之

彈性曲線圖

可依上式計算，又因
 

360
2-360

180
-1E ii  



即單樁折減率為非應力重疊區圓心角除以 360 度，因此為避免繁複計算，亦可採作圖法，步驟如

下（詳圖十）：

(1) 按比例繪製樁群

(2) 量取相鄰（樁中心間距小於 6~8 倍樁徑者）各樁緣對該樁中心點所夾角度

(3) 該樁折減率
360

-360
E

角度和相鄰各樁緣對該樁所夾


計算範例詳如圖十。

圖十、不規則樁群折減率計算

2.4.4基樁水平抵抗力檢核

當基樁承受水平外力時將相應產生位移及抵抗力矩，

Y.L.CHANG 曾以彈性理論進行相關推導，該結果亦為日本道路橋示

方書所採用，亦即當基樁受水平外力作用時，地層中相應產生橫向

支承力，再假設基樁為彈性梁而以彈性理論進行分析進一步求得位

移及彎矩。如圖七所示為基樁承受水平力之位移圖，a 點為不動點，

該深度 L 取決於地層性質、基樁剛性、斷面及露出地表之樁長並且

與水平外力無關。依據彈性理論基樁之位移方程式為：

 

 0yDkh
dx

ydIpEp

0
dx

yd
IpEp

4

4

4

4

地表面以下

地表面以上





解析上兩式可得位移曲線方程式 y 及彎矩方程式 M：

y

hi

x

a

h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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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inht-xcosht1e
Ip2Ep
hi

y x-
2 


 




  xsinht1xcoshte
hi

M x- 


 

如圖五所示，當樁頭位於地層中且視基腳與基樁為固定連接，依此邊界條件由上列方程式可

推得由水平外力引致之樁頭位移 δ、樁頭彎矩 m0及地層中最大彎矩 mm 為：

Dkh
hi

IpEp4
hi

3 











2
hi

m0 

0
2

-
0.2079me

2
hi

mm 






對於樁頭突出地面且視基樁與基腳為固定連接之邊界條件者而言可得：

 
hi

IpEp12
2ht1
3

3










hi
2

ht1
m0 




 













ht

1
tan-exp

ht2
ht1

ht-himm -1
2




上列各式 β求法如 2.3.3 節所述，因此對於樁長大於 π/β 者且地層性質變異不大者而言，基

樁可視為在水平地盤反力係數 kh 固定之半無限長梁，直接依上列各式計算，對於小於 π/β 者而

言，則應先求各段之變位分段求出彎矩。

水平外力引致之樁頭位移 δ，依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5.9 節規定對於常時載重而言需小於

1cm，對於極限載重則無規定，僅針對橋梁工程要求須確保不落橋之原則。由於上列限制係針對

橋梁工程，對於樁基礎擋土牆而言，應可酌予放寬。另所引致之樁頭彎矩 m0 及地層中最大彎矩

mm 之檢核，該抵抗力大小與基樁所受垂直力有關，將於下節樁體強度檢核中加以說明。

2.4.5樁體強度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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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體強度檢核主要分為垂直力與彎矩力抵抗檢核及剪力檢核，說明如下：

(1) 垂直力與彎矩力抵抗檢核：單樁頂垂直力 vi 由本文 2.3.1 節知係由基礎底垂直合力 PV 算得，

如圖二、三所示亦即由土壓力、超載及自重（常時）或震時土壓力及自重（地震時）所構成；

而單樁頂之彎矩力 mi 即 m0 由本文 2.3.3 節知係由基礎底水平合力所算得，如圖二、三所示亦

即由土壓力、超載及水壓力（常時）或震時土壓力、水壓力及慣性力（地震）所構成，因此

各力值須依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3.23 節規定乘上容許應力設計法之載重因素等，即：

常時

  vi111vi'  自重超載土壓力

  mi11mi'  水壓力超載土壓力

地震時

  vi111vi'  自重震時土壓力

  mi11mi'  慣性力水壓力震時土壓力

就樁頭位於地層中且基腳與基樁為固接者而言，式中 mi 代表上節所求得之樁頭彎矩 m0，

vi 則代表 2.3.1 節所求得之樁頭垂直力，將所算得之 vi’及 mi’透過 PCACOL 程式檢核（詳

本文第三章），當該垂直、彎矩力位於交互關係曲線內時則符合所需。對於樁頭突出地面

且視基樁與基腳為固定連接者而言，最大彎矩未必位於樁頭處，因此尚需對地層中發生

最大彎矩處取其值（即上節之 mm）並配合該處垂直力依上列程序檢核。

(2) 剪力檢核

1. 剪力強度檢核：由水平外力 hi 所引致之剪力，由圖二、三可知為由土壓力、超載、水壓力

所構成（常時）或震時土壓力、水壓力、慣性力所構成（地震時），各力值須依部頒公路

橋梁設計規範 3.23 節規定乘上載重因素等後，可得乘因數剪力 Vp 如下各式。另考量一般

情況下（如後續計算範例）土壓力遠大於超載及水壓力（常時）、震時土壓力遠大於水壓

力及慣性力（地震時），故為簡化分析，可進一步算得近似值如後：

  常時水壓力超載土壓力 hi1.31.31.31.3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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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時慣性力水壓力震時土壓力 hi1.31.31.31.3Vp 

依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7.3.6 節規定，該值須小於折減後之剪力強度即：

Vu≦ψ(Vc+Vs)

式中

ψ：強度折減係數，依規範 7.3.1 節規定剪力強度折減係數為 0.85

Vc：混凝土提供之剪力強度，

受軸向壓力之構材

0.975vi=0.75vi)*1.3,vi*1*min(1.3=PvPv

2d))-0.318(D(0.5DDcf')
141Ag

Pv0.53(1

dbwcf')
141Ag

Pv0.53(1Vc

取其中





受軸向拉力之構材

1.3vi=0.75vi)*1.3,vi*1*max(1.3=PvPv

2d))-0.318(D(0.5DDcf')
35.2Ag

Pv0.53(1

dbwcf')
35.2Ag

Pv0.53(1Vc

取其中





Ag：斷面總面積

D：基樁直徑

d：基樁淨保護層

4
fy)(2Ab

S
2d)-(DVs 

S：箍筋間距

Ab：箍筋直徑

2. 最小剪力鋼筋量檢核：依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7.1.9 節規定，除非經試驗證實不需剪力鋼

筋即可達到所需之極限受撓與剪力容量，否則不得小於下列鋼筋量：

fy
S3.52DAvmin


另對於配置螺旋箍筋者而言，由於其功用係用於當發生極限破壞時，所產生之螺旋圍束力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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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彌補鋼筋外圍剝落所損失之抵抗強度，相較於橫箍筋其能提供較多之韌性容量。規範並將

該特性反應於兩者之軸力-撓曲能力估算上（即折減係數不同）。因此為確保螺箍筋能發揮預

期功能，最小螺箍筋量尚須依該規範 7.1.10 節規定進行檢核，即最大螺箍筋間距需符合如下

規定：

y

c

c

g
s f

f
)1

A

A
(0.45




/4)Shc(
hcAb

2s 





由上兩式可求允許之最大螺箍筋間距 S，且該值須介於 2.5~7.5CM 間。

三、樁基礎擋土牆設計檢核案例

本節將以一工程案例說明設計檢核方式，本案例為一路堤工程，工址位於低塑性黏土層上，

摩擦角約為 20 度。由鑽探資料可知該地質較為軟落，標準貫入試驗之 N 值介於 2~8 之間，因此

結構採樁基礎擋土牆設計，該牆高依道路設計高程採 3 公尺高並於內側回填摩擦角 36 度之土壤。

由於該地質直至 16 公尺深處方達承載層（N 值為 34）因此以 16 公尺長之基樁設計，又該工程

因臨時擋土需求已有預壘樁機具進場，基於經濟性考量，基樁採以預壘樁；該樁群之配置，考量

基礎於道路外側之承載力需求大於內側，因此採不對稱配置，間距分別為 1.7 公尺及 2.1 公尺。

詳細結構尺寸、鑽探資料、材料性質、配筋詳圖等如圖十一所示。為確保該設計符合所需，本節

首先介紹檢核程序，之後以道路工程參考圖程式、PCACOL 程式及自行以 Excel 撰寫之程式依序

說明如何進行擋土牆體檢核、單樁受力分佈計算、基樁穩定性檢核、樁體檢核、剪力檢核等。

3.1 樁基礎擋土牆檢核程序

檢核程序如圖十二所示，綠色區塊為使用道路工程參考圖之懸壁式擋土牆程式、紫色區塊為

使用 PCACOL 程式、其餘部分則採自行以 Excel 撰寫之程式進行檢核；實線箭號為計算之程序、

虛線箭號為對所算出之數值進行輔助說明。樁基礎擋土牆可視為擋土牆及基樁兩部分來進行分

析，首先依擋土牆設計之基本資料輸入參考圖程式後，依壁體實際之配筋量填入該程式以進行檢

核；同時利用該程式穩定性分析部份以計算傳遞至基礎底之垂直合力 PV、水平合力 PH 及該作用

力位置 eL。將上列數值配合樁群設計之基本資料輸入以 Excel 撰寫之程式（如圖二五）將可算得

分配至每根樁頂之垂直力、彎矩力及水平力，同時進行樁基礎版檢核；依算得之垂直力及水平力

以進行基樁穩定性檢核及剪力檢核、依算得之垂直力及彎矩力於乘上載重因素後配合 PCACOL

程式進行樁體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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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尺

寸

深度（m） 標準貫入（N值） 地質
0~8 2

8~9 3
低塑性黏土

9~11 8 砂質粉土

11~13 17
13~14 8

鑽

探

資

料

14~16 34

粉土質砂

基樁混凝土強度 175（kg/cm2）

樁主筋降服強度 4200（kg/cm2）
箍筋降伏強度 2800（kg/cm2）

擋土牆混凝土強度 240（kg/cm2）
鋼筋混凝土單位重 2.4（t/m3）

土壤密度 1.85（t/m3）
原狀土壤摩擦角 20度

材

料

性

質

背填土壤摩擦角 36度
擋土牆淨保護層-垂直壁 5（cm）

擋土牆淨保護層-基礎 8（cm）
其

他
基樁淨保護層 5（cm）

圖十一、樁基礎擋土牆設計檢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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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PV、PH

**** Vu =1.3(1.3hi)

Vn =0.85(Vc+Vs)

受軸向壓力之構材---dbwcf')
141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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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牆壁體檢核樁群設計
基本資料

單樁 頂垂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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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樁 穩定性檢核***

vi≦ Qa(or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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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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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 mi'=1.3(1.3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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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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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c

c

g
s 1450

S = 2.5~7.5cm--- --------

基樁樁體檢核
（以 PCACOL 程式）

單樁 頂彎矩力**

2
hi

mi

單樁 頂水平力

n
)P(orP

hi HeH0

擋土牆設計基本資料

參考圖擋土牆程式

vi、hi、mi

* m0(or me)：v 對群樁重心之彎矩

** 4
Ip4Ep

D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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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牆基礎檢核

圖十二、檢核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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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五、樁基礎擋土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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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礎底外力計算

本部份使用道路工程參考圖程式，該程式提供有各種不同之擋土牆型式可供選擇，選取懸臂

式擋土牆程式詳如圖二七，黃色區塊為應輸入資料，依圖十一輸入相關數值，其中「總擋土牆長

度」及「總基礎長度」部分（圖二七-標註 1），為使雙排樁各排於分析單元中為整數，故取各排

間距 1.7 公尺及 2.1 公尺之最小公倍數 35.7 公尺。另「超載」部份（圖二七-標註 2），依部頒公

路橋梁設計規範 3.20 節規定，如有車輛可進入距結構頂部水平距離等於其高度一半之範圍內，

則計算土壓力時，應將活載重之超載壓力計入，是項壓力不得小於相當 60cm 高之填土。由於本

案例係路堤工程，因此輸入 60cm。「土壤容許承載力」部分（圖二七-標註 3），因本例係由基樁

提供擋土牆支撐抵抗，故忽略基礎底土壤所提供之支撐力，本部份僅依程式建議值輸入即可。如

此查詢「穩定及土壤承載力檢核」CASE 1.常時部份（圖二七-標註 6、7）可得常時基礎底之垂直

總力 v0 = 627.47 t、水平總力 PH0 = 100.95 t 及該作用力距基礎中心線距離 eL = 12cm，其中由所

算得之合力組成可看出（圖二七-標註 4、5），垂直總力主要由自重貢獻、水平總力主要由土壓

力所貢獻，另「牆踵、趾端點處之承載力」檢核（圖二七-標註 8），因本例係由基樁提供支持抵

抗，故該結果予以忽略，同理傾覆、滑動檢核（圖二七-標註 9~11）亦予忽略。查詢 CASE 2.地

震部分（圖二七-標註 14、15），可得地震時之基礎底之垂直總力 PVe = 535.48 t、水平總力 PHe =

193.67 t 及該作用力距基礎中心線距離 eL = 41cm，其中由所算得之合力組成可看出（圖二七-標

註 12、13），垂直總力主要由自重貢獻、水平總力主要由震時土壓力所貢獻。另「牆踵、趾端點

處之承載力」檢核及傾覆、滑動檢核（圖二七-標註 16~19）同理亦予忽略。以上算得之合力整

理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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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七、道路工程參考圖-懸臂式擋土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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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擋土牆底合力及作用力位置

常時 地震

垂直力（t） 水平力（t） 垂直力（t） 水平力（t）

擋土牆自重 181.64（P4） - 181.64（P4） 29.97（P4（H））

土壤自重 317.68（P5） - 317.68（P5） 52.42（P5（H））

地震時土壓力 - - 36.16（Pae（V）） 111.28（Pae（H））

土壓力 49.86（P1（V）） 68.63（P1（H）） - -

超載 75.29（P2（V）） 32.32（P2） - -

水壓力 - 0（P3） - 0（P3）

合計 624.47（v） 100.95（h） 535.48（v） 193.67（h）

位置 eL（m） 0.12 0.41

＊數值後括號內符號為本文所採作用力之代號

3.3 擋土牆體檢核

擋土牆體檢核可分為壁體檢核及基礎檢核兩部份，前者使用參考圖程式，後者因支承於基樁

其結構行為已不同於直接座落於土壤者，因此不適用該程式有關基礎部份之檢核，而須另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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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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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分述如後。

3.3.1擋土牆壁體檢核

於牆體垂直壁檢核部份（圖二七-標註 20~25），依實際使用之主筋、分佈鋼筋、溫度筋量（圖

十一）輸入以進行檢核，檢核結果如表 3，各項配筋皆可符合規定，其中剪力筋部分，為避免配

筋過密，若未符合時常透過加寬壁厚方式以提升抵抗剪力。

表 3、擋土牆壁體檢核

鋼筋種類 提供鋼筋量（cm2/m） 所需鋼筋量（cm2/m） 檢核結果

主筋 9.55 7.2 OK

分佈鋼筋 4.22 1.17 OK

溫度鋼筋 4.23 2.7 OK

剪力鋼筋 '
c

2 f0.250.5kg/cm  不需配置

3.3.2擋土牆基礎版檢核

(1) 基礎版彎矩計算：依本文 2.2.3 節可算得橫向及縱向最大彎矩如表 9 所示（圖二五-標註 14、

15、20），另為驗證該簡化分析之正確性，另以 STAAD PRO 程式計算，可得圖二二~二四，

該結果整理如表 9 括號內數值，除縱向正彎矩趨於保守外，其餘與 STAAD PRO 算得者差異

不大。

表 9、擋土牆基礎版彎矩

基樁間距 1.7m、2.1m 基樁間距 1.7m 2.1m

橫向彎矩 M+ M- 縱向彎矩 M+ M- M+ M-

常時（t-m/m）
2.88

（2.89）

3.48

（3.35）
常時（t-m/m）

4.66

（3.11）

6.78

（6.22）

3.42

（2.28）

4.98

（4.56）

地震（t-m/m）
1.13

（1.24）

2.73

（2.55）
地震（t-m/m）

5.67

（3.78）

8.24

（7.56）

0.87

（0.58）

1.27

（1.16）

*：括號內數值係採 STAAD PRO 程式算得

(2) 基礎版檢核：主要分為橫向、縱向鋼筋量檢核及剪力檢核，其中剪力檢核部份若未滿足時則

需透過增加版厚方式來改善。依實際使用鋼筋量（圖十一）輸入以進行檢核，該結果如表 10

（圖二五-標註 16~19、21~26），除縱向頂層鋼筋外，其餘皆符合需求，該縱向頂層鋼筋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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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際需求，惟因本例縱向最大負彎矩係由間距 1.7m 之排樁所控制，該排樁位置緊鄰擋土臂

體，其亦能提供部分之抗拉需求（另對於間距 2.1m 者而言，該縱向頂層鋼筋需求量為

16.9cm2/m，所提供 18.9 cm2/m 已能符合所需）。另梁式及穿孔剪力部分提供過多剪力抵抗，

若能確保基礎版之彎矩抵抗能力時，該版厚應能適度縮減。

表 10、擋土牆基礎版檢核

項目 提供（cm2/m） 所需（cm2/m） 檢核

底層鋼筋量檢核 18.9 9.81 OK橫

向 頂層鋼筋量檢核 18.9 11.83 OK

底層鋼筋量檢核 18.9 15.86 OK縱

向 頂層鋼筋量檢核 18.9 23.07 NG

圖二二、擋土牆基礎版橫向彎矩（使用 STAAD PRO 程式）

圖二三、擋土牆基礎版縱向彎矩，樁間距 1.7M（使用 STAAD PRO 程式）

項目 容許剪力（t） 外力（t） 檢核

梁式剪力檢核 442.45 258.71 OK

穿孔剪力檢核 53.82 17.72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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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四、擋土牆基礎版縱向彎矩，樁間距 2.1M（使用 STAAD PRO 程式）

3.4 單樁受力分佈計算

牆底力量傳遞至基樁之分配方式已於本文 2.3節中做說明，該計算方法併同基樁檢核以 Excel

程式撰寫如圖二五，黃色欄位為應輸入資料，其中「群樁折減係數」部分（圖二五-標註 1），依

2.4.3 節所介紹之方式估算，取各排樁中折減率較大者視為該排樁各樁之折減率，如圖二一算得

間距 1.7 公尺及 2.1 公尺之群樁折減率分別為 0.803 及 0.789；「常時、地震水平地盤反力係數」

部份（圖二五-標註 2），2.3.3 節已介紹各種估算方法，並寫成試算表如圖二六，各方法所得數值

整理如表 4，本文將採日本道路橋示方書之估算方法即常時取 0.77kg/cm3、地震時取 1.653 kg/cm3。

「樁尖點承容許承載力」部分（圖二五-標註 3），依圖十一之鑽探資料依表 1 方式計算得

N’=(34+34)/2=34 即可查得該值為 300t/m2；常時及地震之「擋土牆底水平總力」、「擋土牆底垂直

總力」及「擋土牆底垂直總力偏心距」部分（圖二五-標註 5、6），即為前節所算得之數值。經

上列數值輸入後，可得傳遞至每根基樁之水平、垂直及彎矩力（圖二五-標註 7），以上計算結果

整理如表 5。

表 5、基樁承受之作用力及群樁折減率

基樁間距（m） 群樁折減率 單樁受力值 常時 地震

水平力 hi（t） 2.66 5.1

垂直力 vi（t） 17.42 20.221.7 0.803

彎矩力 mi（t-m） 3.17 5.03

水平力 hi（t） 2.66 5.1

垂直力 vi（t） 15.22 6.522.1 0.789

彎矩力 mi（t-m） 3.17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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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一

3.5 基樁穩定性檢核

基樁穩定性檢核主要分為容許承載力、容許拉拔力檢核及樁頭位移檢核等三部份，各容許值

依本文 2.4.1 及 2.4.2 算得如圖二五-標註 8，檢核結果（圖二五-標註 9）整理如表 6，皆能符合規

定。

表 6、基樁穩定性檢核

常時 地震間距
（m）

檢核項目
實際值 容許值 檢核 實際值 容許值 檢核

承載力（t） 17.42 32.13 OK 20.22 48.75 OK

拉拔力（t） - 17.02 - - 29.21 -1.7
樁頭位移（cm） 0.36 1 OK 0.39 不落橋* -

承載力（t） 15.22 31.53 OK 6.52 47.85 OK

拉拔力（t） - 16.81 - - 28.79 -2.1
樁頭位移（cm） 0.36 1 OK 0.39 不落橋* -

*公路橋梁設計規範對於地震時僅針對橋梁工程部分規定不落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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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樁體強度檢核

3.6.1剪力檢核

本項檢核分為容許剪力強度檢核、最小箍筋量檢核，對於螺箍筋尚需進行螺箍筋量檢核，依

本文 2.4.5 之（2）所述算得如圖二五-標註 11~13，其中剪力檢核及最小箍筋量皆符合規定，惟

螺箍筋間距過大，各項檢核結果如表 7。

表 7、基樁剪力檢核

1.剪力強度檢核

常時（t） 地震（t）
間距（m）

受力值 容許值 檢核 受力值 容許值 檢核

1.7 4.49 17.19 OK 8.61 17.3 OK

2.1 4.49 17.10 OK 8.61 16.77 OK

3.6.2樁體檢核

樁體檢核常藉由查詢設計輔助圖表方式獲得惟較為繁複因此本文將採美國波特蘭水泥協會

（Portland Cement Association）所發展之程式 PCACOL 進行計算檢核，詳如圖二八，首先將前

節所算得各樁之垂直力及彎矩力存成.TXT 檔，其中第一行數值為讀取之資料筆數（圖二八-標註

1）、第二行分別為垂直力、x 向彎矩力、y 向彎矩力、第三行以後同第二行。之後開啟 PCACOL

程式，勾選公制、ACI 規範、僅對 x 軸分析及不考慮細長效應（圖二八-標註 3）；輸入混凝土性

質，本部份除於純軸力狀態下極限應變值需調整外，僅需輸入 28 天混凝土抗壓強度其餘數值將

自動產生、輸入鋼筋性質、基樁直徑（圖二八-標註 4~6）；由於本例主筋採 8 根 19ψ即 6 號鋼筋

且距箍筋之淨保護層為 5 公分據以輸入如圖二八-標註 7，其中若採工作應力法分析時，依部頒

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7.2.4 節規定，對於受壓構材之撓曲與軸力合併容量應依照 7.3.4 節規定所得數

值之 35％計算亦即於箍筋型式欄位選取其他，並於軸壓力、撓曲及拉力、撓曲及壓力折減係數

各欄位皆輸入 0.35，又因本例箍筋無論主筋大於 19ψ（即 6 號筋）或小於 19ψ皆採 13ψ（即 4

號筋）因此據以輸入如圖二八-標註 8、9。至於外力部分，將另存之外力檔案匯入，由於所存數

值不需再乘上相關係數故選取係數載重（圖二八-標註 10），可得分析結果如圖二八-標註 11、12，

點 1、2 為常時樁間距 1.7 公尺及 2.1 公尺符合所需，點 3、4 為地震時樁間距 1.7 公尺及 2.1 公尺，

已造成樁體破壞，以上檢核結果如表 8 所示。

檢核項目 提供 所需 檢核

2.最小箍筋量檢核（cm2） 2.53 0.75 OK

3.螺箍筋間距檢核（cm） 15 7.5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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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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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樁體檢核

常時 地震
間距

（m）
垂直力 vi

（kn）

彎矩 mi

（kn-m）
檢核 點號

垂直力 vi

（kn）

彎矩 mi

（kn-m）
檢核 點號

1.7 170.86 31.14 OK 1 198.33 49.35 NG 3

2.1 149.29 31.14 OK 2 64.01 49.35 NG 4

四、結論

樁基礎擋土牆為常見結構物之一，本文考量加設基樁後之擋土牆其基礎之結構行為已不同於

一般擋土牆，在結構分析及設計時應多加留意以免造成結構失敗，因此本文以容易取得之程式配

合Excel進行檢核方式之說明以介紹樁基礎擋土牆之設計檢核架構並期能提供設計審查者於進行

此類檢核時之參考。另因擋土牆基礎踵端與趾端受力大小不同，該兩部分之基樁常為不對稱配

置，為能達到合理之設計本文亦介紹不規則樁群之群樁折減率計算，期可補足規範所未規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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